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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發表回應文件 
香港須保持供電可靠性，勿以電力市場改革作試驗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建議，政府應保留現時管制計劃協議的現行架構，

並以此為基礎，開展本港電力市場未來發展的第二階段諮詢工作。同時，港

燈亦樂意與政府商討，共同研究任何可改善現行規管機制的做法，以進一步

落實政府政策。 
 
   港燈今日向政府提交電力市場發展第一階段諮詢的回應文件，指出管

制計劃協議多年來行之有效，一直以最低的成本落實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標，

在供電可靠性及電費水平中取得平衡，並且可以協助政府推行環境保護政

策，因此不應為變而變。 
 
   文件指出，外國多個電力市場改革的效果欠佳，曾以高昂及前所未有

的代價汲取教訓，如加州的電力市場改革失敗，代價高達數百億美元。而港

燈的研究亦都顯示，沒有一個改革方案所帶來的效益，明顯高於所涉及的風

險及成本，因此香港必須避免以電力市場改革當作試驗。 
 

          港燈董事總經理曹棨森表示，自政府在一月底發表諮詢文件以來，港

燈一直積極與社會各界人士交換意見，並對其他地區的電力市場改革進行廣

泛研究。他指出：「回應文件乃根據港燈在海外電力市場的投資及營運經

驗，各界人士的意見及仔細的研究結果編製而成。」 

 

   曹棨森指出，香港高樓大廈指數為全球之冠，較排名第二的紐約市超

出很多。縱使港燈所採用的規劃標準及所需的投資水平相應較紐約市為低，

但港燈仍然能夠自 1997 年起維持與紐約市看齊的供電可靠性，即 99.999%。 
 

   他說：「有此佳績實有賴港燈良好的資產管理技巧，周詳的規劃，優

質的建設，以及適當及適時的投資等。在香港的高樓大廈工作或生活環境

下，市民實在有理由要求較高的服務，因此任何改變均要先考慮對供電可靠

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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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棨森重申，投資者認為現時管制計劃協議下的准許利潤水平合理，亦足

以吸引投資，並在合理的電費水平下提供高度可靠的電力服務。他強調，有關的

回報並非一項保證利潤。在過去兩年，港燈的股東利潤亦達不到准許利潤的水

平。 
 
   他補充：「以資產淨值計算回報可提供適當的誘因，鼓勵電力基建投資，

更可有效利用融資，因此在香港最為適合。」 
 
   至於政府提出將電費與消費物價指數掛鈎的建議，曹棨森認為可以理解但

難以達致。他指出：「港燈的生產成本中，有九成以上的開支，與本地的通脹率

無關。若電費與消費物價指數掛鈎，電費將不能反映成本，只會增加風險。」 
 
            對於加強聯網的建議，港燈認為可帶來的效益流於虛假，而港燈的分析亦

顯示，任何加強聯網所涉的成本，均高於推遲新發電機組投產時間的得益。若利

用聯網提供電力輸送，會增加供電穩定性的風險，外國的經驗顯示，在高度聯網

的電網中，如果一項設備出現故障，有可能產生「骨牌效應」，導致多重故障，

甚至令整個系統停電。 
 
   鑑於中國內地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任何剩餘電力可輸入香港，港燈認為不

應視內地供電為規劃香港電力市場發展的基礎。曹棨森表示：「若廣東省有任何

剩餘容量，應用以取代現時污染度高而效益低的發電機組，以改善整個珠江三角

洲的空氣質素。」 
 
   至於開放電網，曹棨森認為現在時機並未成熟。他解釋：「香港的市場規

模細小，土地不足，缺乏本地燃料供應等，令香港在中短期內均無法透過開放電

網引進實質競爭。開放電網令權責不淸，可能影響系統的穩定性，因此應十分審

慎考慮。」 
 
   鑑於現行的管制計劃協議已取得適當的平衡，港燈建議政府的第二階段諮

詢工作應就延續管制計劃的要素達成協議；任何對管制計劃的修訂，均需證明可

以明顯改善現行機制及進一步達致政府政策目標時才應提出。 
 
   曹棨森說：「我們期待在第二階段的諮詢期內，繼續與政府及社會各界人

士保持緊密聯繫，充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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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向政府提交就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第一階段諮詢的回應文件，全長一百二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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